江门市建筑业协会企业优秀项目经理评价办法
协会副秘书长 黄晓玲

[bookmark: _GoBack]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提高我市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水平，鼓励我市 建筑业协会企业项目经理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益地做好工程建设 和管理，进一步促进我市建设工程管理的规范化，结合我会实 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江门市建筑业协会企业优秀项目经理（以下简称市优 秀项目经理），是我市建筑行业协会授予建筑业企业（包括：国有、 民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工程总承包、施工总承包、专业 施工承包、工程项目管理企业）项目经理的最高荣誉，是对会员单位业绩突出的项目经理个人能力水平的评价。市优秀 项目经理每年评价一次。
第三条  江门市建筑业协会企业优秀项目经理评价活动是我会为会员单位无偿服务的一项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四条	市优秀项目经理申报条件：
（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勇于创新， 开拓进取，圆满完成工程项目承包合同中的各项条款，工程项 目取得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二）取得一、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并持有注册证书。 从事工程项目管理工作满五年以上，近三年担任（或曾担任）项目经理（施工许可证备案的项目经理）并在工程 管理过程中作出突出贡献者；
（三）项目部有健全的财务管理、项目成本核算制度，能 有效地控制工程建设成本；
（四）工程质量管理好，近三年通过竣工验收的工程项目： 获得一项市级工程质量评价（含市建设工程高质量水平评价、市优质工程结构质量评价）；
（五）施工现场管理好，实现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注重 环境保护，没有发生工程建设一般等级（含）以上的质量和安 全事故；获得江门市建筑业协会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规范管理评价。
（六）严格执行《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四控制（进度、 质量、成本、安全控制）、三管理（合同、信息、现场管理）、 一协调（组织协调）和国家有关规范、标准；
（七）积极推广应用项目管理软件集成系统及新技术、新 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推广 BIM 技术、绿色与装配式建造技 术和智慧建造技术；
（八）项目的作业人员安全生产管理到位，积极开展建立 以项目为中心，以项目经理为第一责任人，以所有作业民工为 教育对象的民工学校；
（九）除大型工程外，同一工程原则上只能推荐一名项目经理参加评价。
                   第三章  申报程序
第五条  通知发布： 协会秘书处发布年度评价工作通知。受理时间为每年的11月份。
第六条  由企业按条件向我会推荐，填报《江门市建筑业协会企业优秀项目经理申报表》一份；申报表中 主要业绩一栏应如实填报，并附事迹材料。
第四章	评	审
第七条  市建筑业协会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以每组 3 人成立市优秀项目经理评审小组进行综合评审，得出结果,报协会审定。
笫八条 通过评审的名单在江门市建筑业协会网站公示七 
天,经公示无异议,公布评审结果。
第五章	纪	律
第九条  参加市优秀项目经理评选的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 要秉公办事，廉洁自律，并实行回避制度,对违反者，视情节 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撤消相应的资格，并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条  申报单位要坚持实事求是，对采取欺骗、隐瞒事实、造假等不正当手段获得省优秀项目经理表彰者，一经查实， 取消其称号，收回荣誉证书。
第十一条 获得市优秀项目经理称号者，在两年内如因管理 不善，发生工程建设重大事故的，取消其江门市建筑业企业优 秀项目经理的称号，收回荣誉证书。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江门市建筑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